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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所主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113年10月23日(星期三)中午12時10分 

地點：本校民生校區五育樓4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賀院長瑞麟                                                                                   紀錄：郭佩蓉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壹、 宣讀上次（113年1月9日）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研議本學院

113年度中長程計

畫。 

請各學系(學程)針對

中長程計畫經費進行

規劃後送人社院辦彙

整。 

人文社會學院 中長程計畫經

費已核發。 

貳、主席報告：因上次高教深耕管考會議有提到，我們學院參加資安課程人數

比例最低，請各系所主管提醒系上師長及行政人員，如果還沒

上過113年資安課程記得至數位學習平台上課。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113年度績優行政人員選拔案，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績優行政人員選拔獎勵要點辦理，第三點：「參加績優行政人員選

拔者，應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以上，且最近三年考績(核)應考列甲等。」第

七點第二款：「各一級單位得推薦之人數至多為二人。」第七點第三款：

「各單位推薦人選，由本校組織績優行政人員評審委員會辦理複評，複

評採書面審查，評審結果連同有關資料，陳請校長核定。」 

二、 本學院各學系推薦名單： 

學系 姓名 

英語學系 何淑芬行政組員 

三、 檢附申請人相關資料。【如附件1，P.1-P.3】 

辦法：通過後，送交人事室提送績優行政人員評審委員會辦理複評。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關於國立屏東大學亞德客有美助學金申請案及續領案，請討論。 

說明：  

一、 申請方式：本助學金由生輔組承辦，其申請時程於每學期開學後公告，

申請人於時程內向各系提出申請，每系可推薦至多四名同學至所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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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並經院遴選會議確認後，提報至生輔組，經審查會議審定補助學生

名單後，簽請校長同意後辦理助學金發放事宜。 

二、 申請條件： 

(一) 大一新生申請資格（以下三個條件須同時具備）： 

1. 凡本校各學系大學部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不含延畢生）。 

2. 成績標準：入學前就讀高中（職）最後一個學期無小過以上紀錄，

申請時須檢附該學期成績單及獎懲紀錄以茲證明。 

3. 申請者須領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證明，如無法取得前述證明，而有父母失業證明、身

心障礙手冊、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或家庭遭受重大變故等導致生活發

生困難證明者，亦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二) 續領學生資格（以下前兩個條件須同時具備）： 

1. 前一學期受領本助學金且為大學部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不含延畢

生） 

2. 成績標準：採計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學期平均需及格，

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且無小過以上紀錄。 

3. 受領補助之學生若因故休學、退學、延畢或未依規定在時程內提出

續領申請，則視為放棄續領。 

三、配合本獎學金設置辦法修正，名額的部分調整為大一60名，大二到大四

每年級40名，之後逐年調高到每年級60名。由於大一名額增加許多，因

此就各大一班級開學當天班級人數做分配，以一班分配1人為原則，人數

超過45人(含)則分配2人，剩餘未分配的5人會從各系所未中選的學生中

由審查會擇優挑選出5人。大二到大四由前一學期獲獎學生進行續領，如

有缺額時才由同年級學生申請遞補。 

四、若是學院中有某系新生班未提報名單，所遺留的缺額，可於同場會議中

討論逕行流用給同學院同年級之未列為正取之學生遞補。 

五、檢附大一新生申請資料【如附件2-1，P.4】及續領名單【如附件2-2，

P.5】。 

六、經檢視申請資料，113-1人文社會學院大學部二年級有1個缺額；四年級有

2個缺額。 

七、缺額遞補名額學生資格（以下三個條件須同時具備）： 

(一)凡本校各學系大學部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不含延畢生）。 

(二)成績標準：採計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且無小過以上紀錄，

申請時須檢附該學期成績單及獎懲紀錄以茲證明。 

(三)申請者須領有鄉、鎮、市（區）公所以上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入戶

及中低收入戶證明，如無法取得前述證明，而有父母失業證明、身

心障礙手冊、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或家庭遭受重大變故等導致生活發

生困難證明者，亦可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八、各系舊生產生的缺額，優先給該系同年級的學生遞補，除非該系無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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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才由其他系同年級學生遞補。 

九、檢附缺額遞補申請資料【如附件2-3，P.6-7】。 

辦法：本案經會議通過後，提報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案由：關於國立屏東大學寶島陽光再生能源獎學金申請案，請討論。 

說明： 

一、 本獎學金推薦名額及金額：各系所推薦名額限二名至所屬學院，經院遴

選會議優先排序後提報生輔組，推薦委員會審定十位學生推薦名單，簽

請校長同意後函送寶島陽光再生能源集團辦理本獎學金核定(核定名單依

寶島陽光再生能源集團公告為準)及發放事宜，每人每學期新臺幣三萬元

整。 

二、申請資格： 

(一)凡本校各學系大學部及研究所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不含延畢生、在職

專班、學分班之學生）。 

(二)成績標準：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八十分(含)以上，所有學科目均及格

者。 

(三)本學年度未請領過本獎學金者。 

三、行政程序：院遴選會議就所屬系所提報名單進行排序，排定後送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進行複審。 

四、檢附申請資料【如附件3，P.8-25】。 

辦法：本案經會議通過後，提報至學務處生活輔導組進行複審。 

決議：依委員評分排序後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排序結果如下) 

 

肆、 臨時動議：略 

伍、 主席結論：請各系所師長與行政同仁記得盡快上資安課程。 

陸、 散會  同日13時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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